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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金证法意2010字0917第120号 

 

致：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受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达股份”或“公司”）董事会聘

请和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委派，本所律师出席了

泰达股份201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

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

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提案审议情况，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等相关事项，本所律师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泰达股份201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

时）会议决议召开，并于2010年9月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告了召开公司2010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会议内容等相关事项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现场会议 

1、会议召开时间和日期：2010年9月17日下午2点30分 

2、会议地点：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256号泰达大厦20层天津泰达股份有

限公司会议室 

（四）网络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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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0年9月17日

交易日9:30～11:30，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2010年9月16

日15:00）至投票结束时间（2010年9月17日15:00）的任意时间。 

 2、网络投票方式（可选择以下两种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进行投票） 

（1）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2）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 

经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股东大会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根据会议召开通知，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为截止2010年9月10日下

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股东或其授权委托代理人和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律

师等相关人员。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

委托代表314人，代表股份509,769,7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5472%。其中： 

（一）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7人，代表股份

497,768,3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7339%。 

经本所律师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会议通过网络投票系

统进行投票表决的股东共计307人，代表股份12,001,4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8133%。 

    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

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 

根据《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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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 

（一）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二）关于公司2010年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3、发行数量； 

4、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5、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6、限售期； 

7、上市地； 

8、募集资金投向； 

9、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10、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有效期。 

（三）关于公司2010年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四）关于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签订非公开发行附条件生效的股

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五）关于公司2010年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

报告的议案； 

（六）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2010年非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七）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说明的议案； 

（八）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草案）； 

（九）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草案）。 

经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与公告中列明的事项相符，没有股东提

出超出上列事项以外的新提案，未出现对议案内容进行变更的情形。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进行。  

（一）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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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名投票方式对本次会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关联股东对关联议案的表决进行

了回避，公司按照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了监票、验票和计票并

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二）本次会议投票表决结束后，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

会议网络投票的资料，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最终

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同意505,837,4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23%；反

对2,223,470股；弃权1,708,813股。 

2、关于公司2010年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同意8,875,35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69.33%；反对

2,432,782股；弃权1,493,301股。关联股东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刘惠文、

邢吉海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同意8,875,35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69.33%；反对

2,432,782股；弃权1,493,301股。关联股东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刘惠文、

邢吉海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3）发行数量 

同意8,875,35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69.33%；反对

2,432,782股；弃权1,493,301股。关联股东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刘惠文、

邢吉海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4）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同意8,875,35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69.33%；反对

2,432,782股；弃权1,493,301股。关联股东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刘惠文、

邢吉海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5）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同意8,841,85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69.07%；反对

2,698,682股；弃权1,260,901股。关联股东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刘惠文、

邢吉海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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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限售期 

同意8,833,75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69.01%；反对

2,474,382股；弃权1,493,301股。关联股东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刘惠文、

邢吉海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7）上市地 

同意8,875,35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69.33%；反对

2,432,782股；弃权1,493,301股。关联股东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刘惠文、

邢吉海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8）募集资金投向 

同意8,875,35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69.33%；反对

2,432,782股；弃权1,493,301股。关联股东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刘惠文、

邢吉海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9）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同意8,875,35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69.33%；反对

2,432,782股；弃权1,493,301股。关联股东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刘惠文、

邢吉海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10）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有效期 

同意8,875,35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69.33%；反对

2,432,782股；弃权1,493,301股。关联股东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刘惠文、

邢吉海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3、关于公司2010年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同意8,747,20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68.33%；反对

2,080,669股；弃权1,973,566股。关联股东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刘惠文、

邢吉海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4、关于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签订非公开发行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

购协议的议案 

同意8,747,20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68.33%；反对

2,080,669股；弃权1,973,566股。关联股东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刘惠文、

邢吉海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5、关于公司2010年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报告



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的议案 

同意505,715,53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20%；反

对2,080,669股；弃权1,973,566股。 

6、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2010年非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505,715,53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20%；反

对2,080,669股；弃权1,973,566股。 

7、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说明的议案 

同意505,715,53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20%；反

对2,080,669股；弃权1,973,566股。 

8、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草案） 

同意505,715,53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20%；反

对2,090,669股；弃权1,963,566股。 

9、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草案） 

同意505,715,53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20%；反

对2,080,669股；弃权1,973,566股。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上述议案。 

经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

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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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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